
附件3
关于选派《芒市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（草案）》和《芒市禁葬区划定实施方案（草案）》听证代表的函

市直有关单位：
为切实推进殡葬改革工作，根据《芒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》的要求，芒市民政局拟于  年 月 日在   举行公开听证会，现请你单位选派  名听证代表参加听证会。并将所选派人员的基本情况填入报名表中，于   年 月 日下午4：00以前加盖公章后报芒市民政局，联系电话（传真）0692-2121578（传真0692-2123575），联系人：     。


芒市民政局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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